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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刘雪瑞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36；

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究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系统梳理其改革历程，并深刻剖析当前所面

临的种种困境及改革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改革的可行性建议，以期推动改革的

不断深化，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提升，为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注入新动力。

关键字：高校；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DOI：10.69979/3041-0673.24.9.026

引言

2010 年，西南交通大学率先迈出了职务科技成果权

属改革的历史性步伐，此举被业界形象地比喻为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领域的“小岗村”，标志着我国开启了针对

高校职务发明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创新探索。这一改

革实践为我国高校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遭遇的

瓶颈问题提供了制度性的解决方案。

1 何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

1.1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内涵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这一概念，特指将雇佣单位明确

界定为高等教育机构，且其科研项目主要源自政府财政

支持的纵向科研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核心物质技术支

撑包括高校的实验室资源、科研设施设备以及基础实验

数据集等。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属议题，本质上聚焦

于权利归属的确定问题。

鉴于高校职务科技成果大多体现为专利形式，依据

《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所阐述的概念，有学术

将其界定为专利权的混合所有制形态，即“将原本归属

于单位的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通过协议安排转变为单

位与发明人共同持有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职务

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机制对专利权进行价值评估与

作价入股，进而成立科技企业，以此推动科技成果的有

效转化与应用。”

1.2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发生逻辑

部分西方国家的专利转化政策为我国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其中，尤以美国的《拜杜法案》影响最为深远。

彼时，美国的科技创新成果遵循“投入主体即所有权、

管理权及受益权归属方”的原则，这一模式极大地抑制

了研发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导致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低

下，仅为 4%左右,为了有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美国于 1980 年颁布并实施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拜杜

法案》。该法案对过往政府资助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归

属规则进行了根本性变革，赋予大学对发明成果的所有

权，旨在通过此举激发大学科研产出的商业化潜能，推

动其积极投身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此外，该

法案明确规定，科技成果的归属主体仅限于高等教育机

构、非盈利性实体及中小型企业适用《拜杜法案》的知

识产权保护规定，而大型企业在接受政府资助后形成的

知识产权则不受该法案的约束。此外，《拜杜法案》的

一个突出亮点在于实现了政府职权的下放，赋予了高校

与发明者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能够自主决定科技成果

是否申请专利，以及专利获取后的转化方向和利益分配

模式。

参考美国《拜杜法案》的核心精神，我国在 2007

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简称《科技

进步法》）实施了修订，清晰界定了由国家财政资金支

持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所衍生的知识产权，将依据法律

规定，归属于项目的执行单位所有。基于此，该修订版

的《科技进步法》常被视作中国版的《拜杜法案》。然

而，对于这一称谓，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实践探索者持保留意见。他们认为，《拜杜法案》的

核心在于将政府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所有权从国

家层面剥离，转由非国家实体所有。

2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2.1 国外改革实践

1978 年，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 5%。为了促

进高校的创新能力、推动国家科技发展以及促进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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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成果的转化，1980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拜杜法案》，

旨在促进高校的创新能力、推动国家科技发展以及促进

知识产权成果的转化。该法案的核心原则是"谁创造，

谁享有"，即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高校进行研发创新，

并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的归属，将其归属于高校并设立

了具体的限制条件。

早在 1921 年，日本政府即通过颁布《专利法》展

现了对高校职务发明发展的重视，该法律条文明确了职

务发明权的归属原则，即原则上归属于发明者个人，并

针对高校环境下的职务发明，特别指出其所有权应归属

于高校内的发明人。为了进一步加速研究成果向实际生

产力的转化进程，并驱动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日本于

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科学技

术创新立国”的战略方针。紧接着，在 1999 年，日本

政府推行了《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该法案被誉

为日本的“拜杜法案”，其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高校

对其科研成果拥有专利权的合法性。2003 年，随着《国

立大学法人法》的出台，国立大学作为独立法人的法律

地位得以正式确立。为了更有效地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

商业化应用，日本于 2006 年制定了《产学官合作高度

化促进计划》，并特别为各大学配置了专业的产学官合

作人员，以深化这一领域的协作与发展。

经过审慎筛选和科学评估的流程，这些措施在促进

高校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助力高校和发明人达到

更高水平。这种综合性的措施不仅考虑了技术可行性和

商业潜力，还注重了科技成果的创新性、实用性及市场

竞争力等方面，以确保高校职务科技成果的质量与价值

兼具。

英国于 1977 年颁布《专利法案》，持续单位所有。

之后，英国受美国政策影响逐渐改变了早期认为政府资

助下的大学学术研究是社会公共财富的观点，而将政策

重点转向了加强以大学为主的国有研究机构对知识产

权的利用和管理问题。为促进知识产权的有效运用和管

理，英国大学广泛采用奖励制度，将根据知识产权许可

和转让所得的净收益按比例分配给研发团队和对发明

成功应用有贡献的个人，以此鼓舞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与投入精神。以牛津大学为例，该校甚至可以将发明人

的奖励提高到成果净收益的 90%。

1949 年，瑞典正式颁布了《专利法》，该法案明确

规定，雇员所创造的知识成果产权原则上归属于雇主所

有。然而，该法律亦包含了一项特殊规定，即“在教育

系统中的大学、学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不视

为本法所指的雇员”。这一规定意味着，大学教师与一

般的雇员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属上存在差异，他们有

权保留自己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产生的科技成果的所

有权。这一因教师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制度，被学术

界称为“教授特权”。此后，这一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安

排模式逐渐获得了国际认可，并被多个国家在其相关法

律体系中予以借鉴与采纳，如表2-1 所示。

表 2-1国外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实践探索

2.2 国内改革实践

自西南交通大学率先进行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

后，2016 年 12 月，四川省通过《四川省职务科技成果

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在 20 家高校和

科研院所试点职务科技成果产权由单位和发明人共同

所有。2017 年 5月，四川省启动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本

省范围内的推广试点工作，特别选取了西南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等共计 20 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作为改革试

验田，致力于深化职务发明知识产权的归属机制改革及

利益分配体系的革新。该改革经验被列入四川首批全面

创新改革试验成果，进而被复制推广。

对于推动高校专利的应用与传播，政府已经颁布了

一系列政策法规，并逐步实施了专利"赋权"改革政策的

试点项目，以促进高校专利体系的发展，专利“赋权”

改革试点政策发展历程如图 2-1 所示。从 1996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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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一直到 2020 年 5 月，科技部等九个部

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关于职务科技成

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探索步伐从未停止。

图 2-1 我国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实践探索

3 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面临的问题

3.1 与现有法律冲突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的实

施与相关法律规定存在不符之处。以事先与科研人员签

订科技成果所有权划分相关协议，并在专利申请等环节

上对职务科技发明进行所有权划分的方式，违反了《专

利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非法行为。职务科技成

果混合所有制的实施，涉及到《专利法》等知识产权法

律法规中关于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的规定，其突破了相关

规定。此外，该实施方式还违反了《科学技术进步法》

以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限制性规定，进一步加

剧了其非法性。此外，该方案未充分考虑其他科技成果

转化参与方的合法权益，存在着局限性。

3.2 有失公平、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邓志新和黄金火在一篇核心期刊中指出，国家和高

校在科技成果产生过程中提供的物质技术条件起着重

要作用。然而，权属共有制会降低投资意愿，并且难以

同时兼顾公平原则。对于学校科研人员而言，他们的脑

力和体力投入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报酬，以保障他们的

权益。继续采用 7:3 的知识产权分配比例可能导致国有

资产流失，毕竟科研人员使用的设备大多由学校提供支

持。此外，科研人员出于个人私利考虑，可能不愿意将

具有公益性质的科技成果转化，将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分

散给个人所有，这将减少公共福利的实现。

4 优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策建议

4.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们需进一

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归属

和利益分配机制，为科技人员和单位提供清晰的法律预

期。同时，加强侵权行为惩治力度，维护科技人员和单

位的合法权益。此外，还需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激

励机制，通过立法形式将事后奖励转变为事前产权激励，

提高科技人员的转化积极性和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通

过这些法律措施的完善和实施，我们可以为职务科技成

果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推动科技创新

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4.2 破除“国资诅咒”，提高转化的效率

所谓的“国资诅咒”，指的是国有资产在管理和运

营中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

问题严重制约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为了破除这一诅

咒，我们需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建立更加灵活高效的

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机制。同时，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

需求的对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转化。此外，还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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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资产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合法权益，激发国有

企业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的活力。通过这些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推动经济社会

的高质量发展。

5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启示

5.1 充分发挥改革优势，提高发明人员积极性

改革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等措施，为发明人员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工作环

境。这些改革举措不仅保障了发明人员的合法权益，还

激发了他们的创新热情和积极性。在改革优势的推动下，

发明人员能够更加专注于技术研发，敢于探索未知领域，

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同时，改革还促进了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发明人员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新舞

台和实践机会。因此，充分发挥改革优势，是提高发明

人员积极性、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

5.2 赋权的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通过明确科技人员对其科研成果的所有权，极大地

激发其创新热情和积极性，进而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和

应用。同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如优化科研项目管理

流程、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完善科研评价机制等，将为

科技人员提供更加公平、高效、开放的科研环境。不仅

有助于提升科研效率和质量，还能促进科技成果的共享

和开放，加速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

5.3 鼓励高学历学生参与科技转化

在推动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中，高学历

学生作为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

科技转化显得尤为关键。这类学生通常具备深厚的理论

基础和前沿的研究视野，是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的宝贵力量。鼓励高学历学生参与科技转化，不仅

能够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进程，还能够促进产业升级

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此，应建立更加完善的政策激励

机制，提供充足的实践平台和资源支持，引导高学历学

生积极投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同时，加强校企

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也是提升高学历学生参与

科技转化效能的有效途径。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充分发

挥高学历学生的专业优势和创新潜能，为科技进步和社

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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